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1986年4月成立米易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2019年根据米编发【2019】62号文相关规定更名为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二）机构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和标准，拟订全县的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贯彻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办法和全国统一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关系转续办法，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县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并组织实施，编制全县相关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并建立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三）人员概况。
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编制12人，2019年年初实有人数11人，其中：副科级实职0人，四级主任科员2人，一级科员8人，工勤人员1人；2019年5月由米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入1人，2019年年末实有人数12人，其中：副科级实职1人，四级主任科员2人，一级科员8人，工勤人员1人。
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有财政供养15人，其中在职人员12人（包括工勤人员1人），退休人员3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2019年初预算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进行合理预算总计为198.81万元，主要分为基本支出167.32万元（包括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31.49万元两类；2019年中，追加城镇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费补贴项目683.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79.45万元；2019年年底决算财政拨款收入1179.64万元，2018年度结转资金8.9万元。2019年全年支出1182.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58.58万元（人员经费支出440.93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7.65万元），项目支出723.6万元，2019年年终结转项目资金6.36万元。
（1） 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见2019年财政资金收入明细表）
	
	
	
	2019年财政资金收入明细表
	
	

	编制单位：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项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合计
	11,796,367.54
	11,796,367.5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13,866.40
	4,713,866.40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463,575.37
	1,463,575.37

	2080101
	行政运行
	1,384,889.00
	1,384,889.00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22,686.37
	22,686.37

	20801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56,000.00
	56,0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955,405.31
	2,955,405.31

	2080504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8,794.91
	28,794.9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2,133.76
	132,133.76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94,476.64
	2,794,476.64

	20806
	企业改革补助
	294,885.72
	294,885.72

	2080601
	企业关闭破产补助
	294,885.72
	294,885.7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3,920.00
	93,92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3,920.00
	93,92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84,587.00
	84,587.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9,333.00
	9,333.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6,837,009.14
	6,837,009.14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837,009.14
	6,837,009.14

	2120805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6,837,009.14
	6,837,009.1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1,572.00
	151,572.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51,572.00
	151,572.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51,572.00
	151,572.00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见2019年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表）
	
	
	
	2019年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表
	
	
	

	编制单位：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合计
	11,821,849.04
	4,585,786.31
	7,236,062.7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39,347.90
	4,340,294.31
	399,053.59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1,489,056.87
	1,384,889.00
	104,167.87

	2080101
	行政运行
	1,384,889.00
	1,384,889.00
	0.00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04,167.87
	0.00
	104,167.87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955,405.31
	2,955,405.31
	0.00

	2080504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8,794.91
	28,794.91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2,133.76
	132,133.76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94,476.64
	2,794,476.64
	0.00

	20806
	企业改革补助
	294,885.72
	0.00
	294,885.72

	2080601
	企业关闭破产补助
	294,885.72
	0.00
	294,885.7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3,920.00
	93,920.00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3,920.00
	93,920.00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84,587.00
	84,587.00
	0.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9,333.00
	9,333.00
	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6,837,009.14
	0.00
	6,837,009.14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837,009.14
	0.00
	6,837,009.14

	2120805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6,837,009.14
	0.00
	6,837,009.1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1,572.00
	151,572.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51,572.00
	151,572.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51,572.00
	151,572.00
	0.00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2018年12月，严格按照《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及《米易县2019年县本级部门预算编制方法和口径》等预算编制的法律、法规，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本支出预算编制基准期。基本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采取人员经费按标准、公用经费按定额编制的方法，结合我中心实际和工作计划，认真开展我中心的预算编制工作，人员经费预算按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股审核过的工资进行编制，切实做到数据完整准确。2019年会计核算符合《会计法》和相关财务规定，资金使用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机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收支，年末严格按照财政决算编制规定和要求，按时完成决算编制工作。                                                         对项目资金的预算，提出具体的项目、目标和实施计划，细化项目支出内容，精准编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表，提供准确的项目支撑依据，切实做到项目资金编制的合理化、人性化，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整、准确的报送到县级财政部门，为全县预算编制工作的按时完成打下基础。
2019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收入决算总计为1179.64万元，18年财返8.9万元，当年财政拨款支出11,82.18万元，结转结余6.36万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在资金的支出执行上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严格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在收到财政下达的各项指标后，按照资金用途，在把好审核关的基础上，按时足额支付各项费用。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细化预算编制，严格按照预算执行，确保财务收支平衡，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转和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2）机关厉行节约
县社会保险事务根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的《米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部控制制度》，在保证单位正常工作需要和人员经费的前提下，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 2019年度我中心无机关因公出国（境）费用、无会议费、无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的发生。2019年因公务接待一次，公务接待费1145元。
（3）机关节能降耗
我中心于2014年5月整体入驻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2019年水、电等费用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统一支付。我中心未配备公务用车，2019年无燃油费。
 2、专项预算项目（待批复项目）支出绩效
（1）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单位2019年预算项目2项，项目预算资金总额共计32.5万元。我单位都是严格按照预算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高效合理地使用资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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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单位: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排序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资金总额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
	企业离退休人员财政补差及退休干部补助
	264,986
	保障企业离退休人员财政补差及退休干部补助发放成功
	11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按时逐月发放，全年发放264986元
	保障 每一位离退休人员按时拿到补贴，有金额调整的及时调整发放
	2019年全年
	按月及时足额支付了离退休人员补贴，并及时按照文件规定进行补贴金额调整。根据离退休人员生存情况，甄占成于2019年5月死亡，2019年6月停发补贴；杨志成于2019年10月死亡，2019年11月停发补贴。
	受益企业离休人员财政补差人员及退休干部补助人员满意度:大于等于98%

	2
	社保工作专项经费
	60,000
	完成市级下达的五险、机保的参保及征缴目标任务和社保的管理工作经费
	包括社保基金征缴工作经费、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异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汇费、异地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采集及邮票费、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认证费、专用票据及银行托收手续费、办公耗材费、社保政策知识宣传费等
	贯彻落实社保基金征缴，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政策落实
	按年度工作进度安排:2019年1月-2019年12月
	按照工作计划，按时足额支付因办理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产生的邮票费、工作所需的办公耗材费及银行托收手续费。根据工作需要，印发社会保险政策知识宣传单。
	参保人员满意度:大于等于95%

	3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6837009.14
	保障米易县2019年2003名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政府应补贴40%部分
	一次性将2003人的养老保险缴费政府补贴转入社保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权益
	2019年
	已按照相关规定，将6837009.14元一次性转入了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被征地农民满意度：大于99%

	4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94476.64
	补足86名退休“中人”的职业年金单位做实部分
	一次性将86名退休中人的职业年金单位做实部分转入社保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保障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待遇
	2019年
	已按照相关规定，将2794476.64元一次性转入了米易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退休中人满意度：大于98%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19年，全县实行企业养老保险办法参保职工人数达到23938人，较去年（18303人）增加5635人。其中：企业参保11508人，目标任务9300人，完成率123.74%；灵活就业人员参保12430人，由于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已与银行签订代扣代缴协议，缴费进入市本级账户，所以未下达目标任务 ;全县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109人，目标任务11300人，完成率107.16%，较去年（11265人）增加844人;全县失业保险参保人数12200人，目标任务11600人，完成率105.17%;全县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办法参保职工人数达到7647人，缴费人数4977人。2019年，我县按计划征收实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本金为13587.85万元，支出为29020.44万元，缺口为15432.59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为2083.56万元，支出为225.84元，结余1078.71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为308.81万元，支出为327.98万元，缺口19.17万元；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2788.97万元，支出为5134.18万元，结余7654.79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804.59万元，支出943.57万元，缺口138.98万元；实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办法基金收入10346.16万元，支出13805.13万元，缺口3458.97万元。
（四）财务管理情况。
1、  我中心制定了《攀枝花市米易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内部控制手册》，并严格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攀枝花市米易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财务管理办法》等，规范账务处理，会计凭证和财务报告真实完整，不做假账。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明确一般性支出的开支范围和标准，严格报账审核。公务接待、会议费、差旅费严格按米易县党政机关公务接待、会议费、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2、遵守财经法规，严格财经纪律，依法接受财政、审计、巡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按时上报各项报表及自查报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我中心在资金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综合管理、整体绩效四个方面，均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完成了部门职能职责，实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支出绩效。我中心总体评价为良。我单位“县级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部门预算管理方面得分39分，专项预算管理方面自评得分方各19分，绩效结果应用方面得分28分，合计总得分86分。
（二）存在问题。
[bookmark: _GoBack]1.由于社保工作原因，在年中时会出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补贴、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做实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无法在年初进行预算且涉及金额较大，会导致社保中心收入支出年初预算数和年末决算数差异大。
2.财务工作水平有待提高。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理论会计年度后，财务工作人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提高财务工作水平。
（3） 改进建议。
1、逐步提高部门预算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
2、严格按照批复预算执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做好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各项绩效指标的细化、量化工作,用好用活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